
湖 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

常 务 委 员 会 办 公 厅 文 件
湘常办发〔2017〕23号

关关于印发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
<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>执法检查方案》的通知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、省直有关单位,各市州人大常委会:

根据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监督工作计划》的安排,省人

大常委会决定对全省贯彻实施《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》的情况

进行检查。现将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<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>

执法检查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

2017年7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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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湖南省人大常委会
《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》执法检查方案

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工作要点及监督工作计划安排,制

定本方案。

  一、指导思想

打好脱贫攻坚战,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。按照

监督法和湖南省监督条例的规定,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对《湖南省农

村扶贫开发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,督

促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精准扶

贫、精准脱贫”战略思想,切实增强施行《条例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,

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,着力解

决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,确保我省如期实现脱贫

攻坚目标。

  二、执法检查重点内容

在全面了解法规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,重点检查以下几个

方面:

(一)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宣传贯彻《湖南省农村扶贫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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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条例》的工作情况,包括财政投入、金融扶贫和脱贫攻坚政策落

实情况;精准扶贫措施实施情况等。

(二)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情况;扶贫成效评估及贫困户动态管

理情况;扶贫对象退出机制建立及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情况等。

(三)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情况,包括脱贫攻坚任务分解、项目

安排和具体实施情况;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情况等。

(四)脱贫责任落实情况,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严格执行脱贫攻

坚责任制情况;建立考核督查问责机制情况,接受法律监督、行政

监督、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情况等。

  三、组织领导

根据监督法的规定,成立省人大常委会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执

法检查组,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副主任韩永文任组长,常委

会副主任陈君文、王柯敏,秘书长彭宪法任副组长。

执法检查组下设办公室。办公室设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

会,办公室主任由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小平兼任,

办公室副主任由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慧雄、省人大民

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谢律尖、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王向

前担任。

检查组分成3个小组。第一小组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、副

主任韩永文带队,组长为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;第二小组由

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带队,组长为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
3



会主任委员李小平;第三小组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带队,

组长为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石光明。各小组成员

由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、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

表组成。各小组工作人员从相关方面抽调。

  四、检查时间、对象、地点和方式

1、检查时间:2017年6月至9月

2、重点检查对象:省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、教育、科技、经

信、监察、民政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国土资源、环保、住房城

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、林业、文化、卫生计生、审计等相关

部门和省扶贫办、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。

3、检查地点:每个小组检查2个市州,分赴株洲市、郴州市,邵

阳市、永州市,怀化市、湘西自治州开展执法检查。

4、检查方式:执法检查主要采取听取汇报、会议座谈、实地检

查、个别走访、调查核实等方式进行,做到执法抽查与自查自纠相

结合,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。执法检查组办公室联系电话:

(0731)85309320、85309482。

  五、工作步骤

1、6月上旬,拟订执法检查方案(草案);

2、6月下旬,执法检查方案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后,

向全省公布并下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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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7月上旬,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,听取省直有关

部门和单位关于《条例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。

4、8月上旬,各小组赴有关市州开展执法检查,8月20日前提

交执法检查报告。

5、委托执法检查组未到的其他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

《条例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,并于8月20日前将执法检查报告

送执法检查组办公室(联系电话:0731-85309482,电子文档发邮

箱:464882089@163.com)。

6、8月下旬,执法检查组办公室综合起草执法检查报告,并提

请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讨论执法检查报告。

7、9月中旬,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审定执法检查报告。

8、9月下旬,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组提出的执法

检查报告。

  六、新闻报道

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执法检查的新闻报道工作,负责组

织新闻媒体对执法检查有关活动进行及时、准确的报道。

全省各新闻单位要积极配合,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活动,

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。既要曝光突出问题,也要宣传正

面典型,特别要注重对整改落实情况的报道。

执法检查所到地方的主要新闻媒体应加强对省人大常委会执

法检查工作的宣传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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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、注意事项

1、执法检查组组成人员要认真学习《条例》及脱贫攻坚有关政

策,突出执法检查的重点,深入基层、深入实际,切实提高执法检查

实效。

2、执法检查组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和省委

“九项规定”,轻车简从,注重实效。要坚持集体行使职权,不直接

处理检查中发现的具体案件和问题。

3、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要高度重视,认真组织开展好本行政区

域内《条例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,认真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做

好执法检查工作,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抓好整改落实,务求实

效。

抄送:省委常委,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,省人民政府

副省长,省委办公厅,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经

信委、省监察厅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国土资

源厅、省环保厅、省住建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

业委、省林业厅、省文化厅、省卫生和计生委、省审计厅、省
扶贫办、人行长沙中心支行

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7年7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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